
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10011984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號 

第 1 條  本辦法依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酬金、預納費用及國庫墊付等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依本辦法行之。 

 

第 3 條  司法院得定期函請內政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依附件所示推薦表，推薦具有

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列冊供法院選

任為程序監理人。 

前項推薦機關、團體發現受推薦人有不適任情形，應隨時通知司法院。 

第一項受推薦之人如願提供義務服務者，應於推薦時特別註明之。 

 

第 4 條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得定期辦理包括家事相關法令、家庭動力與衝突處理、社會正義與弱

勢保護（含兒童少年保護、性別平權、新移民與多元文化等）、家庭暴力處理、兒少身

心發展知識、與兒少工作之技能、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與身心障礙者工作之技能、程序

監理人倫理規範及其他與程序監理人專業相關之訓練課程、講習、（個案）研討、座談

或其他類似會議。 

 

第 5 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優先選任下列之人： 

一、願提供義務服務，且具有擔任程序監理人之經驗與熱忱者。 

二、曾為受監理人之程序監理人，而無不適任情形者。 

 

第 6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已選任者，應即予撤銷：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過失犯不在此限。 

二、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律師受除名之處分。 

七、社會工作師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處分。 

八、其他專門職業人員受除名或撤銷、廢止執業執照、證書之處分。 

九、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十、有違反職務或其他不適於擔任程序監理人之行為或情事。 

 

第 7 條  法院選任之程序監理人，於必要時，不以一人為限。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依事件之性質，選任第三條規定之適當人員；於發現涉有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指兒童及少年保護情事、老人福利法所指老人保護情事、

家庭暴力事件、精神或心智障礙或顯有不足等情事者，應選任具備或足認有處理兒童及



少年保護、老人保護、家庭暴力或精神心智障礙等相關專業或知能者任之，以確保受監

理人之利益及安全。 

 

第 8 條  法院選任、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前，除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或顯有延滯程序者

外，應使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被選任人及法院職務上已知之其他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

見之機會。 

 

第 9 條  當事人或關係人已委任代理人，而法院認仍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者，除已無其他適

當之人外，不得選任該代理人為其程序監理人。 

法院選任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為程序監理人時，該代理人已支領報酬者，不得再支領程

序監理人之報酬。 

 

第 10 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應以書面告知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應注意之事項，並得辦理

相關說明或講習；程序監理人應依法院指示參加之。 

 

第 11 條 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除遵守原專業工作守則與倫理守則外，並應遵守法院程序監理

人倫理規範（如附件）。 

 

第 12 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應隨時注意有無裁定撤銷或變更之必要。 

如受監理人於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自行委任代理人者，法院認有必要時，得隨時撤銷

或變更程序監理人。 

程序監理人自受前項撤銷或變更裁定生效時起，喪失為受監理人為一切程序行為之權。 

 

第 13 條 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行律

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新臺幣五千元至三萬八千元額度

內為之。 

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 

法院於為前二項裁定前，應予程序監理人及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程序監理人應就第一項之事由釋明之。 

 

第 14 條 前條第一項酬金，法院認有必要時，得斟酌情形，命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預納一部或全

部。 

前項預納顯有困難者，法院認有必要時，得由國庫墊付全部或一部。其由法院依職權選

任者，亦同。 

 

第 15 條 法院認有必要由國庫墊付程序監理人酬金之一部或全部時，承辦書記官應將承審法官所

酌定之數額，由科長、法官、審判長審核，並經會計室簽註意見報請院長或其授權代簽

人核准後，由法院經費內墊付。 

前項國庫墊付之酬金，由會計室開具付款憑單移由辦理出納人員付款，而後依付款程序

辦理。 

辦理出納人員憑傳票支付費用，應請具領人簽章核符後付給，並將領據乙聯連同傳票送

還會計室，領據乙聯併入訴訟卷宗內卷證標目之後，並予編頁。 



 

第 16 條 前條由國庫墊付之酬金，法院應依職權裁定確定程序費用額，向應負擔程序費用之當事

人或關係人徵收之，抵充墊付之酬金。 

 

第 17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總說明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總說明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總說明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總說明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一日公布之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基於統合處理家事事件，圓

融解決家庭紛爭之立法意旨，及為促進程序經濟、平衡保護當事人或關係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

益，新設程序監理人制度（本法第十五條至第十六條），使法院得於特定情形，依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為當事人或關係人進行程序，保護其利益，同時作為當事人或關

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協助法院妥適、迅速處理家事事件。其間，如認必要時，法院亦得隨時

以裁定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且程序監理人係以保護受監理人之利益為目的，具有相當程度之公

益性及專業性，是法院如何選任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

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專業

知識適當之人擔任程序監理人，及選任後程序監理人得為程序行為之範圍，與受監理人所為程序行

為不一致時如何認定等，暨法院酌給報酬之標準、命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預納全部或一部顯有困

難，或由法院依職權選任時，如何由國庫墊付等事項，均允宜另為具體之規範。本法第十六條第六

項授權司法院訂定本辦法，規範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酬金、預納費用及國庫墊付等事項。本辦

法計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規範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酬金、預納費用及國庫墊付等事項。（第二條） 

三、程序監理人之資格、來源，及推薦機關、團體發現不適任時之通知義務。（第三條） 

四、程序監理人選任前之教育訓練。（第四條） 

五、程序監理人之優先選任原則。（第五條） 

六、程序監理人之消極資格。（第六條） 

七、程序監理人之人數。（第七條） 

八、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注意之事項（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及第十二條）。 

九、程序監理人之倫理規範。（第十一條） 

十、法院支給程序監理人報酬之標準，及程序監理人聲請報酬時之釋明義務。（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項） 

十一、程序監理人及當事人於法院酌給酬金裁定前之程序參與權。（第十三條第二項） 

十二、命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及預納顯有困難時，得由國庫墊付原則。（第

十四條） 

十三、法院處理國庫墊付程序監理人酬金之流程。（第十五條） 

十四、國庫墊付酬金之抵充方法。（第十六條） 

十五、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七條） 



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逐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逐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逐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逐條說明條說明條說明條說明    

條條條條        文文文文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

酬金、預納費用及國庫墊付等事項，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行之。 

    

明定本辦法規範之事項為家事事件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所指關於家

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酬金、預納

費用及國庫墊付等事項。    

第三條 司法院得定期函請內政部、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中華民國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依附件所

示推薦表，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

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

適當人員，列冊供法院選任為程序監理

人。 

前項推薦機關、團體發現受推薦人有

不適任情形，應隨時通知司法院。 

第一項受推薦之人如願提供義務服

務者，應於推薦時特別註明之。 

 

    

一、按「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

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

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

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

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

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為家事事件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明定；此亦為本法

為促進程序經濟，更加保護關係人之實

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於家事事件程序中

設計程序監理人制度，代當事人為程序

（包括訴訟事件及非訟事件）行為，保

護其利益，並作為當事人與法院間溝通

之橋樑，協助法院迅速妥適處理家事事

件。是為使該項設計能發揮前開效能，

爰於第一項明定本院得定期函請掌理

社會福利事項之內政部、直轄市及縣

（市）主管機關【本院於發函時，應注

意於說明內請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

關推薦轄區內社會福利機構；至全國性

福利機構，則於函請內政部推薦時注意

說明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依附件所示推薦

表（依所示欄位逐項具體表明受推薦人

所具專長、經驗與熱忱等），推薦具有

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

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列冊

供法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 



二、另如推薦機關、團體於推薦後發現受推

薦人有不適任情形時，課予應隨時通知

本院之義務，以完善並落實該項推薦機

制之多元社會責任。 

三、又因程序監理人得聲請法院按其職務內

容、事件繁簡等一切情況酌給酬金，且

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本法第十六

條第四項規定參照），由當事人或關係

人負擔。為使新制施行後，能同時兼顧

儘可能減輕當事人或關係人因該項新

制可能增加之負擔，爰參酌志願服務法

第一條之精神，採行義務服務優先原

則，於第三項明定，如受推薦之人願提

供義務服務者，請前開推薦機關、團體

於推薦時特別註明之。 

第四條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得定期辦理包

括家事相關法令、家庭動力與衝突處理、

社會正義與弱勢保護(含兒童少年保護、

性別平權、新移民與多元文化等)、家庭

暴力處理、兒少身心發展知識、與兒少工

作之技能、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與身心障

礙者工作之技能、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及

其他與程序監理人專業相關之訓練課

程、講習、（個案）研討、座談或其他類

似會議。 

本法雖未就此授權本院研定，惟程序監理人

制度為本法新設之重要機制，且與社會工作

與律師專業有著不完全相同之功能，且本院

及相關團體（如中華民國全國律師聯合會）

於本法施行前已陸續提供相關研習或訓

練，爰認有於本條明定司法院得定期辦理包

括家事相關法令、家庭動力與衝突處理、社

會正義與弱勢保護(含兒童少年保護、性別

平權、新移民與多元文化等)、家庭暴力處

理、兒少身心發展知識、與兒少工作之技

能、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與身心障礙者工作

之技能、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及其他與程序

監理人專業相關(如依本法處理家事事件，

除須具備法律專業外，亦須對法律以外其他

社會或自然科學領域之相關知識與不同專

業領域間溝通方法或技巧等)之訓練課程，

俾使程序監理人制度得以發揮維護受監理

人程序權益之效能。 

第五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優先選

任下列之人： 

一、願提供義務服務，且具有擔任程序監

理人之經驗與熱忱者。 

一、為使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選任程序

監理人時，同時考量儘可能減輕當事人

或關係人之負擔，或依法由國庫墊付時

之國家財政負擔，爰於本條第一款明定



二、曾為受監理人之程序監理人，而無不

適任情形者。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優先選任願

提供義務服務，且具有擔任程序監理人

之經驗與熱忱者任之，俾新制之施行亦

能朝儘可能不增加人民負擔之方向發

展。 

二、另考量程序監理人為本法新增之制度，

如何於個案中妥適維護受監理人實體

上及程序上利益，有賴經驗之累積，如

曾受法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而無不適

任情形者，宜令其得優先受選任，以達

新制之目的。 

第六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選任

為程序監理人；已選任者，應即予撤銷：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過失犯

不在此限。 

二、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

定。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律師受除名之處分。 

七、社會工作師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

社會工作師證書之處分。 

八、其他專門職業人員受除名或撤銷、廢

止執業執照、證書之處分。 

九、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十、有違反職務或其他不適於擔任程序監

理人之行為或情事。 

    

一、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過失犯

不在此限。二、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

分之裁判確定。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四、褫奪

公權尚未復權。五、受監護宣告或輔助

宣告尚未撤銷。六、律師受除名之處

分。七、醫師受廢止執業執照或醫師證

書之處分。八、會計師受除名之處分。

九、建築師受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處

分。十、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十

一、有違反職務或其他不適於擔任調解

委員之行為。」此為目前本院已預告之

「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草案第

七條對家事調解委員消極資格之要

求。而程序監理人之職能雖與家事調解

委員不同，惟二者皆係法官以外，基於

維護當事人、關係人權益，或促進有效

溝通，而參與家事事件程序之重要角

色，自有規範消極資格之必要，爰參酌

前開規定明定程序監理人之消極資格。 

二、另社會工作師法第七條、第十條等規

定，社會工作師與醫師、建築師等相

同，均設有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證

書等處分，爰參酌前開規定，將「「社

會工作師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社

會工作師證書之處分」者，一併列為消



極資格之一。 

第七條  法院選任之程序監理人，於必要時，

不以一人為限。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依事件之

性質，選任第三條規定之適當人員；於發

現涉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

指兒童及少年保護情事、老人福利法所指

老人保護情事、家庭暴力事件、精神或心

智障礙或顯有不足等情事者，應選任具備

或足認有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老人保

護、家庭暴力或精神心智障礙等相關專業

或知能者任之，以確保受監理人之利益及

安全。    

家事事件因涉及法律層面及人倫親屬關

係，與民事事件性質不同，為因應家事事件

之特殊性與複雜性，維護當事人及關係人權

益並提昇家事事件程序之效能，乃於本法新

設程序監理人之制度，且未明定其人數是否

僅以一人為限。本院考量依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家事事件，其所需專

業可能涉及法律、社會工作、心理、醫療等

多元或跨領域專業，而依目前專業分殊情

形，如依事件之性質需跨領域專業者，如需

具法律與心理專業者，不易僅由具單一專業

者勝任程序監理人乙職，爰於本條明定法院

選任程序監理人，如有必要，不以一人為限，

俾符合個案之實際需求。 

第八條  法院選任、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

前，除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或顯有

延滯程序者外，應使當事人、法定代理

人、被選任人及法院職務上已知之其他利

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法院為選任、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之裁定

前，應使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被選任人及法

院職務上已知之其他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

機會。但有礙難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或顯有

延滯程序者，不在此限，為本法第十五條第三

項所明定。爰於本條揭示該項意旨，俾法院選

任、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時注意之，以維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被選任人及法院職務

上已知之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程序參與權。 

第九條  當事人或關係人已委任代理人，而

法院認仍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者，除

已無其他適當之人外，不得選任該代理人

為其程序監理人。 

法院選任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為程

序監理人時，該代理人已支領報酬者，不

得再支領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一、查選任程序監理人之目的，係為使實質

上程序能力不足之受監理人之實體利

益與程序利益獲得確保，是如當事人或

關係人所委任代理人已足以維護其實

體及程序利益，即應認無選任程序監理

人之必要。是如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選任程序監理人時，而當事人

或關係人已委任代理人者，除已無其他

適當之人外，原則上不得選任該代理人

為其程序監理人，以達選任程序監理人

之目的。爰明定為本條第一項。 

二、又如法院選任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為程

序監理人時，如該代理人已支領報酬



者，基於同一事件原則，該代理人不得

再支領程序監理人之報酬。爰於第二項

明定之。 

第十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應以書面

告知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應注意之事

項；並得辦理相關說明或講習，程序監理

人應依法院指示參加之。 

 

 

    

一、按程序監理人係本法新設之制度，而關

於程序監理人之職權與義務，本法僅於

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程序監理人有

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

權，並得獨立上訴、抗告或為其他聲明

不服。」且程序監理人固得依前項規定

為受監理人進行程序之權，惟其與其他

參與程序之人，如代理人(含家事訴訟

事件之訴訟代理人、特別代理人及家事

非訟事件之代理人)及當事人或關係人

之法定代理人，性質上本有不同。 

二、又程序監理人既係為受監理人之利益進

行程序，其所得為之程序行為，除本法

別有規定外，自應視受監理人本人得否

為之而定；易言之，如為受監理人本人

得為之程序行為，程序監理人始得為

之；反之，受監理人本人不得為之程序

行為，程序監理人自不得為之。例如在

撤銷婚姻訴訟中，受監理人所為之認

諾、捨棄，或就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所

為之自認或不爭執事實，不發生效力；

如由程序監理人為之，自亦不生效力。 

三、又法院既係為保護受監理人客觀利益

（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且認有必要，

始為程序監理人之選任，程序監理人自

可不受受監理人意思之拘束，獨立上

訴、抗告或為其他聲明不服，並於本法

第十六條第二項前段明定之。 

四、另法院為無程序能力人選任之程序監理

人所為之程序行為，如與該無程序能力

人所為程序行為不一致時，固應依程序

監理人之行為為準；惟於法院為有程序

能力人選任之程序監理人所為之程序

行為與受監理人所為程序行為不一致



時，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則明定，

應以法院認為適當者為準，以達設置程

序監理人之目的。例如程序監理人希達

成訴訟上和解，惟有程序能力之受監理

人不同意時，究以何者為適當，即由法

院依個案具體事實判斷何者適當決定

之。 

五、此外，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

定授權訂定之家事事件審理細則就程

序監理人之職權與義務如有相關規

範，法院於選任程序監理人後，自應以

書面告知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應注

意之事項，使本法新設程序監理人制度

之效能得以發揮，同時界定其權能範

圍，以杜爭議，爰明定本條第一項。 

六、又為使程序監理人明瞭其執行職務應注

意之事項，爰於第二項明定法院得就第

一項所指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應注

意之事項，辦理相關業務說明會，俾使

受選任之程序監理人得以發揮應有之

功能。 

第十一條  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時，除遵守

原專業工作守則與倫理守則外，並應遵守

法院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如附件)。    

按依家事事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法

院係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所

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

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

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

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而受推薦之

人，如為律師、社會工作師或其他專業工作

者，其原專業領域多已訂有專業倫理原則與

工作守則；如律師，依律師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訂定之律師倫理規範；社會工作師，依社

會工作師法第十七條亦訂有社會工作倫理

守則。是如何使受選任之程序監理人於遵守

原專業之倫理原則與工作守則，亦能依家事

事件之特殊性（如涉及家庭暴力、性別平

權、兒童少年保護及多元文化等）與複雜

性，區辨本法為促進程序經濟，更加保護當



事人或關係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所新

設程序監理人制度，亦有與其原專業角色、

職責與功能間之差異，爰認有參考現行地方

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第十二點

規定：「調解委員行調解時，應遵守司法院

訂頒之法院調解委員倫理規範」及本院已預

告之「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訂定程序

監理人倫理規範之必要，提供受選任之程序

監理人執行職務之指引，同時讓受監理人或

其他參與家事事件程序之人對程序監理人

有合理的期待，並經由程序監理人倫理之要

求，確保本法新設程序監理人之目的得以實

現。 

第十二條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應隨時

注意有無裁定撤銷或變更之必要。 

如受監理人於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

後自行委任代理人者，法院認有必要時，

得隨時撤銷或變更程序監理人。 

程序監理人自受前項撤銷或變更裁

定生效時起，喪失為受監理人為一切程序

行為之權。    

一、查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之目的，既係為

使實質上程序能力不足之受監理人之

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獲得確保，則法院

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有程序能力人自己

已能保護其實體及程序利益，或程序監

理人不適任，且有必要時，自得隨時以

裁定撤銷程序監理人之選任，或變更選

任更適當之程序監理人，此亦為本法第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爰認有於本

條第一項明定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

後，應隨時注意有無依前開意旨撤銷或

變更程序監理人之必要， 

二、又如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後，於程序進

行中，如認當事人即受監理人已有適合

之代理人（其他法定代理人或程序代理

人），受監理人已無續由程序監理人保

護其利益必要時，亦得隨時隨時撤銷或

變更之，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三、再法院認有必要時，固得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隨時以裁定撤銷或變更程序監

理人之選任，惟其效果如何，未為進一步

規範，爰於第三項明定程序監理人自受

前項撤銷或變更裁定生效時起，喪失為

受監理人為一切程序行為之權，以杜爭



議。 

第十三條  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金，應斟

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

監理人執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

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新臺幣五千元

至三萬八千元額度內為之。 

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

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 

法院於為前二項裁定前，應予程序監

理人及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程序監理人應就第一項之事由釋明

之。 

    

一、又程序監理人係為使實質上程序能力不

足之受監理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

獲得確保而設，其權責繁重，是其酬金

自允宜依其職務內容（含各專業行業酬

金之一般標準在內）、事件繁簡、勤勉

程度等一切情況，酌給一定酬金，以鼓

勵符合資格之人擔任程序監理人。又考

量程序監理人之酬金，依本法第十六條

第四項之規定，為當事人或關係人負擔

之程序費用之一部，為免增加當事人或

關係人過多負擔，爰參考「義務辯護律

師支給報酬標準」第一條規定，並考量

事務繁簡之性質，以五千元及上開標準

最高數額即三萬八千元額度內，於本條

第一項明定由每一審級法院酌給之。 

二、又該條所指酬金，是否包括程序監理人

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如閱卷

費或交通費用等，本法亦未規範，考量

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應優先選任願

提供義務服務，且具有擔任程序監理人

之經驗與熱忱者任之，如提供義務服務

者，仍須自行負擔必要之閱卷及交通費

用等，可能影響受選任為程序監理人之

意願，致程序監理人制度無法發揮應有

之功能，並參考法律扶助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分會就扶助事件所支出

之酬金及必要費用，視為訴訟費用之一

部」，其得充作訴訟費用者，除酬金外，

亦包括必要費用在內，爰於本條第二項

明定本法所指程序監理人之酬金，包括

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

在內。 

三、另參考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

核定支給標準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於

第三項明定法院於該項裁定前，應予程

序監理人及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再程序監理人向法院聲請酌給酬金時，

應以口頭或書面提出足以釋明之資

訊，爰於第四項明定之。 

第十四條  前條第一項酬金，法院認有必要

時，得斟酌情形，命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預納一部或全部。 

前項預納顯有困難者，法院認有必要

時，得由國庫墊付全部或一部。其由法院

依職權選任者，亦同。 

    

按「前項酬金，法院於必要時得定期命當事

人或利害關係人預納之。但其預納顯有困難

者，得由國庫墊付全部或一部。其由法院依

職權選任者，亦得由國庫墊付之」，為本法

第十六條第五項所明定。是該項酬金，如當

事人（包括家事非訟事件之聲請人、相對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不為預納，法院得不為選

任，惟其預納顯有困難時，得先由國庫墊付

全部或一部，以免程序監理人在程序終結後

尚須負擔追索酬金之繁累程序，或造成應負

擔程序費用之人無資力而求償無門之窘

境，進而影響符合資格之人擔任程序監理人

之意願。另程序監理人如由法院依職權選任

者，亦得由國庫墊付之；惟如當事人、關係

人或受監理人有能力負擔，亦得由法官斟酌

其財產狀況，裁定不由國庫墊付，即由法官

依個案妥適決定，較能彈性運用。爰認有於

本條揭示如第一、二項之必要。 

第十五條  法院認有必要由國庫墊付程序

監理人酬金之一部或全部時，承辦書記官

應將承審法官所酌定之數額，由科長、法

官、審判長審核，並經會計室簽註意見報

請院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後，由法院經

費內墊付。 

前項國庫墊付之酬金，由會計室開具

付款憑單移由辦理出納人員付款，而後依

付款程序辦理。 

辦理出納人員憑傳票支付費用，應請

具領人簽章核符後付給，並將領據乙聯連

同傳票送還會計室，領據乙聯併入訴訟卷

宗內卷證標目之後，並予編頁。    

查程序監理人之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

由當事人或關係人負擔，已如前述；如法院

認有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由國庫墊

付程序監理人酬金之一部或全部之必要

時，自應就國庫墊付之流程併予規範，爰參

考「律師為行政訴訟事件特別代理人之酬金

計算標準」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明定本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處理流程，俾法院得據以

辦理。 

第十六條  前條由國庫墊付之酬金，法院應

依職權裁定確定程序費用額，向應負擔程

序費用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徵收之，抵充墊

考量國家財政負擔，國庫依本法第十六條第

五項規定墊付程序監理人酬金之一部或全

部後，如何向負擔程序費用之當事人或關係



付之酬金。 

    

請求，以為抵充，亦應併為規範，使實際墊

付該筆費用之法院得據以請求，爰於本條明

定法院應依職權裁定確定程序費用額，向應

負擔程序費用之當事人或關係人徵收之，抵

充墊付之酬金。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六月一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程序監理人推薦表推薦表推薦表推薦表    

姓    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身分證號  畢業系所  簽  章  

通訊地址  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是否願提供義務服務 □是               □否 

受推薦人專長與特質簡介受推薦人專長與特質簡介受推薦人專長與特質簡介受推薦人專長與特質簡介    

項          目 
專長說明 

(請於勾選該項目後簡單說明受訓課程或相關經驗之內容) 

具有性別平權意識之特質 
�相關專業訓練    (勾選後另以文字敘述說明之，以下均同)   

�實務工作經驗                                

具有尊重多元文化之特質 
�相關專業訓練                                

�實務工作經驗                                

具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 
�相關專業訓練                                

�實務工作經驗                                

與身心障礙者工作之知識與
能力 

�相關專業訓練                                

�實務工作經驗                                

與兒少或老人工作之知識與
能力 

�相關專業訓練                                

�實務工作經驗                                

家庭系統動力知識 
�相關專業訓練                                

�實務工作經驗                                

學學學學、、、、經歷簡介經歷簡介經歷簡介經歷簡介    

 

推推推推    薦薦薦薦 (  (  (  ( 人人人人 )  )  )  )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意意意意    見見見見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人人人人))))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簽章 

 



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程序監理人倫理規範        

一、 程序監理人應秉持熱誠及耐心，以客觀、公正、負責、平和及懇切之態度，善

盡程序監理人之義務。 

二、 程序監理人應協力促進程序之順暢、致力於維護受監理人之主觀及客觀上之最

佳利益。  

三、 程序監理人應於受法院選任後，以適當之方法，依受監理人之年齡、身心發展

情形及所能理解之程度，說明程序監理人制度之目的及工作內容，告知受監理人

事件進行之標的、程序內容及可能結果，並請其配合必要之會談及程序事宜。 

程序監理人應於程序期日進行中，在旁輔佐受監理人進行必要之調查，並

輔佐其閱覽相關卷宗，使其獲得必要之資訊。 

四、 程序監理人於受法院選任後，得於必要時向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教師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說明程序監理人制度之目的及工作內容，請其配合必要之會談及程

序事宜。 

程序監理人並得以適當之方法，向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分析事件結果可能之影響，惟受監理人與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利

益相衝突時，不在此限。 

第一項會談，須經法院許可，並以有和諧處理之望，而內容以基於對於合

意之規制者為限，並在法院或其他適當場所進行之。  

五、 程序監理人於程序中，當受監理人程序上權利受損或有受損害之虞時，應採取

相當措施，維護受監理人之權利保障。發現受監理人實體上權利因關係人之行為

受有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者，應即時陳報法院知悉。 

六、 程序監理人應持續充實法律及相關專業知識，提升程序監理人之專業知能。 

七、 程序監理人受選任後，係以關係人身分參加程序，受監理人如為未成年子女，

其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權利行使與義務負擔不受影響。 

八、 程序監理人應尊重受監理人及其家庭之隱私。 

九、 程序監理人因受選任知悉他人職務上、業務上之秘密或其他涉及個人隱私之事

項，應保守秘密；疑有家庭暴力(含家內性侵害)、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所指情事或危險時，應依法通報並為妥適處理。  

十、 程序監理人未經受監理人同意，並經法院許可，不得於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採訪、

談論涉及受監理人隱私之案情或出示與受監理人相關之照片、影像或報告；審理

終結後，亦同。 

十一、 程序監理人應尊重受監理人、法定代理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性別、種族、



多元文化差異，不得有歧視、偏頗的言詞或態度。 

十二、 程序監理人應尊重受監理人表意權，將受監理人之願望、想法或意願儘可能

確實向法院傳達，且不得強迫受監理人進行程序或成立調解、和解或其他合

意。 

十三、 程序監理人應優先考量受監理人之最佳利益，不得故意曲解法令或為欺罔之

告知，致誤導受監理人為不正確之判斷。  

十四、 程序監理人與未成年、老人或身心障礙之受監理人會談，應具備兒童、少年、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發展與會談等專業，尊重兒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礙者

意願之表逹，並理解兒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感受；必要時，兒童、

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礙者應有社工或其他適當之人陪同。 

十五、 程序監理人應具備與其他專業合作之能力，尊重其他專業之意見，一同為受

監理人最佳利益而努力。 

十六、 程序監理人就家事事件所需法律或相關專業知識不明瞭時，得請求法院協

助。程序監理人倘非律師者，不得提供受監理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法律意見。 

十七、 程序監理人應謹言慎行，不得故為詆毀、中傷或其他有損受監理人、法定代

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人格尊嚴之不當行為。  

十八、 程序監理人不得為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代理人(含訴

訟代理人、特別代理人)，且應避免有使人疑其為特定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代理人之行為。  

十九、 程序監理人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執行業務人員曾受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委

任，或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所列法官應行迴避之事由者，應自行迴避，

不得執行職務。  

二十、 程序監理人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執行業務人員曾為受監理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心理師等，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二十一、 程序監理人於執行職務過程中不得藉機招攬業務。  

二十二、 程序監理人不得以選任法院之名義任意對外發表言論。 

二十三、 程序監理人不得與受監理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關係人之程序代理人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為案件外之不正接觸、期約或收受不當利益、往還酬應等不當行

為。 

二十四、 程序監理人應遵守法令及其他符合程序監理人自律精神之必要事項。 


